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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乐学院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实

施细则 

本科教学在高校建设和发展中处于的基础地位，教学质

量是本科教学的生命线，质量保障与监控手段是促进教学质

量提升和教师专业成长的必要手段，根据《湖南师范大学本

科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实施办法》（校行发教务字[2004]235

号）的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 一、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的构成 

 由目标体系、决策和执行系统、教学过程监控系统、

评价系统和反馈系统等五个子系统构成，学院党委、行政是

学院体系的最高管理机构，向上对学校负责，向下逐层监控

院系、教研室（中心）等本科教学教学工作，教学环节的设

计与实施、教学质量与效果责任落实到个人。 

  二、各系统的功能和落实到人的职责 

 （一）目标体系：我院本科教学的目标为培养省内一

流、全国领先的高素质音乐教师教育人才、音乐表演人才、

艺术文化管理人才。每一位教师结合自己的专业和教学任务

力求每一次课堂教学，每一次艺术实践，每一次教育实习和

专业实习等教学工作都确保服务于这个目标体系。 

（二）决策与执行系统：由院党委、院行政、教务办、

学工办、各系（学科）、各中心（实验室）等管理机构、教

学委员会以及院长、书记、分管教学副院长、分管学生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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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书记、教务办主任、学工办主任、各系系主任、各中心（实

验室）主任、教学委员会成员、教学督导、各部门管理人员

等共同组成，是整个监控体系的中枢。各人员树立本科教学

质量是立院根本的紧迫感和责任心，做到决策有力、执行到

位。 

（三）教学过程监控系统：由监控依据、监控对象与要

素以及教学信息采集处理三个部分组成，是整个教学质量监

控的重点。 

1.监控依据由培养方案、四纲一介（教学大纲、实验大

纲、实习大纲、考试大纲、课程简介）等教学基本文件和教

学管理条例等规章制度构成，教学副院长、各学科负责人、

各系系主任、教学办主任要紧跟学校人才培养的整体改革步

伐，关注音乐与舞蹈学学科特点和规律，结合社会发展对本

专业人才要求的的客观需要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、改革课程

设置和教学模式。各专职教师必须建立自己的四纲一介常备

档案，随时迎接评价和监督。 

  2.监控对象与要素是指教师的任课资格、教学态度、

师风师德、课堂讲授水平、实践教学水平、辅导答疑、考核

与成绩评定等一揽子教学过程和教学环节。每一位教师首先

要树立教学育人的责任心，态度端正，热爱教学，课堂教学

不迟到不早退，充分备课，上足上满每一堂课，达到教学目

标。课后及时反思和总结，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。按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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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办规定时期内出好试卷，评阅试卷、及时登分，不推诿，

不拖沓，无条件服从学院既定时间段的工作安排。 

3.教学信息采集处理由教学管理人员听课制度、校院两

级教学督导制度、常规性教学检查、不定期专项检查、教师

专业技能考核等制度组成。院长、书记、教学副院长、系主

任、教学督导每一学期的听课次数遵循《湖南师范大学关于

进一步加强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实施意见》实施。

教师严把教书育人的基本操守，将各级各类教学检查视为常

态化工作程序，在做好自己的教学工作的同时，做好个人专

业能力提升，练就过硬本领，应对专业技能考核的末尾淘汰

制度。 

（四）评价系统:由学院本科管理水平和本科教学工作水

平评估、专项教学评估、教师教学质量评价、学生参与各项

专业比赛成绩和教学技能比赛成绩、学生发表音乐作品或学

术性论文、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等组成。学院本科管理水平落

实到从院长、书记、教学副院长、科学负责人、各系系主任

的多层管理职责，涉及到所有的教学事务严格按照学校和学

院规章制度执行实施。教师教学质量落实到每一位教师的日

常教学的所有活动，以量化评价（辅导学生获奖次数和等级、

个人教学教改项目数量、教学优秀奖、教改论文发表篇数等）

和质性评价（对教师投入教学的热情、责任心、教学态度、

教学效果和水平的描绘性评价等）给予综合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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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反馈系统：由教学督导的反馈意见、学院领导不

定期对学生进行的关于任课教师教学的访谈，以学院毕业生

跟踪调查的社会人才质量需求信息反馈，以专项评价为主的

评价信息反馈等组成。反馈呈现的方式是常态质量监控的一

种，这就要求每一位教师时刻把握质量关，对教学高度重视，

认真对待。 

三、教学质量监控的主要环节及实施要点 

1.课堂教学。课堂教学是教学质量的核心环节。主要从

课前准备、教学过程等方面实施全程监控，包括备课是否充

分、教案是否完整、讲授是否准确、技法是否示范到位，内

容是否更新，是否具有启发性，教学效果是否良好等方面进

行评价。 

2.教学计划、教学大纲的实施。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是

学校进行教学管理、教师组织教学的主要依据。对教学计划、

教学大纲实施情况的监控主要从课程安排情况、教学计划落

实情况、实践环节落实情况、教学大纲编写、教材选用、学

生考试情况等方面进行评价。 

3.考试评卷与成绩提交。主要从考试大纲是否设计合理，

能有效达到检测学生掌握该门学科的目的；考题设计科学，

严谨，能有效区分；评分是否精确、规范；是否能在规定时

期内及时提交学生成绩，是否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试卷、试

卷分析等归档材料等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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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课程建设。课程建设是否有效促进人才培养的高质高

效产出；是否能与时俱进地进行创新改革；课程建设的梯队

成员是否结构合理，富有生命力；课程建设是否富有特色等

方面进行评价。 

5.各系的建设工作。系是我院组织教学和教学研究活动

的最基本单元，各系的建设工作包括对系里基本建设情况、

教研活动的开展、教学运行及管理和工作成效等进行评价。 

6.实践教学。我学院的实践教学体现在艺术实践课，各

学科课程的艺术实践环节、各学科的教学实践环节等等，主

要是围绕艺术实践的成果，实践教学环节占总课时的比率、

实践教学的效果和质量来进行评价。 

7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。主要从选题、综合训练度、指导教

师的精力投入，指导的次数和到位度，论文（设计）是否严

谨规范，是否达到了本科生学会研究的基础入门训练的目的，

开题、写作到答辩是否规范等方面进行评价。 

8．专业建设。对专业发展规划、专业办学水平与特色，

专业的师资队伍与水平、课程体系建设等方面实施监控和评

价。 

9.教学效果。主要从教学目标设定、教学过程设计和教

学方法、教学手段、教学策略的运用、是否具有启发性、是

否运用讨论法；是否创新教学模式；学生参与度与热情度、

师生互动；课后及时反思等方面进行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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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教学改革。主要从教学方法和模式的创新性改革、教

学改革课题项目的申报、教改论文的发表，教材的编写，校

本课程或者院本课程的教学开发等方面来进行评价。 

教学质量是学院的生命线，加强对各主要教学环节的质

量监控，是确保本科教学质量稳步提高的关键。各位教师要

给予高度重视，对上述监控内容责任到人，以便提升整体学

院的教学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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